安全生产数字记忆法

一个方针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两个因素  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
三级安全教育  新工人入厂上岗前必须进行厂、车间、班组三级安全教育，时间不少于40学时。
三同时  安全设施：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三大职权  安全监管部门：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具有以下三项职权：
第一是现场调查取证权，即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可以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现场调查，单位不得拒绝，有权向被检查单位调阅资料，向有关人员（负责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了解情况。
第二是现场处理权，即对安全生产违法作业当场纠正权；对现场检查出的隐患，责令限期改正、停产停业或停止使用的职权；责令紧急避险权和依法行政处罚权。第三是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权，其对象是安全设施、设备、器材、仪表等；依据是不符合国家或行业安全标准；条件是必须按程序办事、有足够证据、经部门负责人批准、通知被查单位负责人到场、登记记录等，并必须在15日内作出决定。
三种义务  （从业人员）
①自律遵规的义务，即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②自觉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义务，要求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③危险报告义务，即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它不安全因素时，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四不放过原则  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及群众受不到教育不放过。
四个责任对象 《安全生产法》明确了对我国安全生产负有责任的各方，包括以下四个负有责任的方面：政府责任方，即各级政府和对安全生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责任方；从业人员责任方；中介机构责任方。
四种监督方式 《安全生产法》以法定的方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安全生产的四种监督方式：
第一是工会民主监督，即工会有权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第二是社会舆论监督，即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
第三是公众举报监督，即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均有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或者举报；
第四是社区报告监督，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其所在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有权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五句话：
1、安全管理体制：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劳动者遵章守纪。

2、安全生产工作新格局：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监督参与，社会广泛支持

五项义务  安全监管部门及监督检查人员：《安全生产法》除规定了安全监管部门和监督检查人员的权利外，还明确了其要求和应尽的义务：
一是审查、验收禁止收取费用；
二是禁止要求被审查、验收的单位购买指定产品；
三是必须遵循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的执法原则；
四是监督检查时须出示有效的监督执法证件；
五是对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业务秘密尽到保密之义务。

六项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1)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2) 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保证安全生产投入；
4) 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六项职责  乡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员履行以下职责：
1) 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 
2) 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及有关行业标准的情况；
3) 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生产的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隐患，有权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生产经营单位予以整改，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及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4) 了解掌握分管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情况以及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设施、安全设备、安全机构、人员配置和管理状况；
5)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分管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情况，并将所检查发现的情况记录在案；
6) 不得泄露被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七项基本法律制度 《安全生产法》确定了我国安全生产的七项基本法律制度：
1)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
2)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
3)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制度；
4)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度；
5) 安全中介服务制度；
6) 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
7) 事故应急救援和处理制度。

八大权利  从业人员：

①知情权，即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
②建议权，即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③批评权和检举、控告权，即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
④拒绝权，即有权拒绝违章作业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⑤紧急避险权，即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⑥依法向本单位提出要求赔偿的权利；
⑦获得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劳动防护用品的权利；
⑧获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权利。

九个法律法规 （常用）：《安全生产法》、《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九个规章

十种行政处罚（安监部门）：警告；罚款；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查封、扣押设施、设备、器材；暂扣、吊销个人有关资格证；暂扣、吊销生产经营和中介组织有关组织有关资格证；责令停业停产、停止建设、使用整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